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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建华 

 

日本奈良女子大学文学部教授井上裕正，1948 年出生，1977 年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

究科博士课程（东洋史学专业）修满。井上裕正从学生时代开始研究清代鸦片战争问题，历

经二十五年，于 2004 年出版了《清代鸦片政策史研究》一书，这是作者一系列专题论文的

合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该书一经出版，就有日本专家加以评论1。 

该书除了序章、终章，分为六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序章包括英国的对华贸易、广东

体制两节；第一章嘉庆朝前半期的“外禁”政策，包括嘉庆四年、十二年、十四年的“外禁”

三节；第二章“外禁”优先与“广东·鸦片”论的诞生，包括《查禁鸦片烟章程》的制定、

叶恒澍事件、包世臣与程含章的鸦片论争三节，另有补论一吴兰修与广东社会，讨论吴兰修

的经历和学问、吴兰修和两广总督阮元、吴兰修与嘉庆末、道光初的鸦片论争；第三章两广

总督李鸿宾的鸦片政策论，包括李鸿宾的“外禁”困难·“内禁”优先论、“内禁”优先论的

挫折两节；第四章鸦片政策与“失察处分”问题，讨论《失察鸦片烟条例》的制定、鸦片战

争前夕的“失察处分”问题；第五章鸦片“弛禁”论讨论“弛禁”论的形成、“弛禁”上奏

问题，并有补论二“嘉庆元年（1796）鸦片外禁”说辨误；第六章“鸦片吸食者死刑”论，

包括黄爵滋的“鸦片吸食者死刑”奏折、“鸦片吸食者死刑”论的本质、围绕“鸦片吸食者

死刑”论展开的辩论三节；终章断然实行“外禁”政策，包括林则徐上奏赞成“鸦片吸食者

死刑”论、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两节。书后附有“清代鸦片政策略史（至鸦片战争前）”

的编年大事记。 

 由于鸦片战争的重要性，有关研究成果众多，该书的特色是什么呢？作者在序章指出，

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未充分阐明清政府鸦片政策的全过程。从清朝认真对待此事的嘉庆初年

起，到鸦片战争爆发止，鸦片政策史也已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变化。然而，迄今为止的研究

几乎都只将道光十六年（1836）许乃济呈上“弛禁”一奏、即建议实行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

的过程，也就是以鸦片战争爆发前约四年的情况为考察重点。至于此前追溯鸦片政策演变史

的研究成果，则基本上没有。如果不从十八世纪末开始回溯鸦片政策史的轨迹，鸦片战争爆

发前夜的鸦片政策是解释不清楚的。 

另一个使研究者的注意力多集聚于鸦片战争爆发前夜的原因，还在于史料状况。鸦片战

争相关问题的研究，最基本的史料是清朝方面《筹辧夷务始末》（道光朝）八十卷。这部书

由清朝官员所呈奏折及道光帝所颁上谕构成，主题是鸦片战争前后清朝与以英国为首的欧美

各国的关系，反映了编纂之时的对外政策，采取了维护林则徐等主战派大臣的立场，而主和

派琦善等就有欠精彩。该书所收史料，最早的是道光十六年许乃济所上“弛禁”一折。受这

一史料状况的重大影响，以往关于清朝鸦片政策史研究的中心，自然就以道光十六年许乃济

“弛禁”折提出以后的事件、特别是道光十八年黄爵滋“严禁”折为契机发生的所谓“鸦片

辩论”。由于这些研究没有把握十八世纪末以来的鸦片政策，因而不仅难以圆满解释各不相

同的鸦片对策，对“鸦片辩论”的整体意义也未必能达致充分的理解。 

1992 年出版了对清楚了解十八世纪末以后鸦片政策史十分有用的史料，那就是由天津

古籍出版社发行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七册，这部《史料》所收的档案数量即远超前者此

前的基本史料《始末》。《史料》所收档案的时段，则为嘉庆十五年至道光三十年《始末》未

收的道光十六年以前档案，还纠正了《始末》表现出来的史料偏向。鸦片战争史相关的史料，

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获得了极大改善，可以说研究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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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前清朝鸦片政策研究中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没有充分说明清朝的“政策史”。

作者希望把以前的“鸦片禁令变迁史”研究，提升至“鸦片政策史”研究的层面。将鸦片禁

令分为“内禁”与“外禁”，分别加以考察。“外禁”指禁止鸦片贸易，将鸦片流入在水路上

加以阻止的政策；“内禁”是指禁止国内所有与鸦片有关的活动（销售、吸食、经营烟馆、

制售吸食鸦片的烟管、栽培罂粟、制作鸦片等）的政策。这种划分，是通过对官僚动向的分

析，以外国人参与的程度为基准的。因此，本书的特色，是将清朝的鸦片禁止政策分为“内

禁”与“外禁”，探讨自十八世纪末（嘉庆初年）至鸦片战争爆发止的清朝鸦片政策的全过

程。 

该书的学术贡献突出。首先在前两章系统论述了嘉庆、道光时期的鸦片问题，这是作者

1980 年代初的早期研究成果。第一章讨论了嘉庆四年（1799）、十二年、十四年实施的“外

禁”政策，指出“外禁”政策的实施场所是当时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广州，三次“外禁”都

通过行商转达给外方。禁令规定行商不得担任违令货船的保商，如有违反将受处罚。至嘉庆

十四年实施“外禁”时，还要求保商提交货船未载鸦片的保证书。行商（保商）所承担的“外

禁”政策的责任，比任何人都多，官僚利用禁令来压迫行商显然是非常容易的。三次“外禁”

与其说是出于对必须禁止鸦片贸易的现状分析而采取的积极措施，还不如说是两广总督为了

自身安全的理由而进行的消极防范。基于本为消极的理由而实施的“外禁”，根本不能指望会

产生什么积极效果，而最大的可能反而是被相关人员加以随心所欲的利用。 

第二章早就介绍到国内2，指出进入嘉庆朝后期，朝廷注意到鸦片问题已日益深刻化，

不能再视为关乎广东、福建两省“风俗”的“小问题”，于是就在嘉庆十八年（1823）七月，

首次针对鸦片吸食者制定刑罚，开始推行“内禁”政策。从此以后，就开始了一个“内禁”、“外

禁”并存的时代。但是虽然并用了“内禁”，清朝鸦片政策的基本特征毕竟还是“外禁”。刑部

在制定鸦片吸食者处罚原案的上奏中，不忘强调“外禁”的重要性，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为止。

其原因就在于广东体制这样一种贸易管理体制：来华的欧美货船只能停靠广州一港，由广东

的官僚和行商（保商）从人员、物品两方面对在那里进行的贸易活动进行管理。因此，禁止

的鸦片“外禁”政策，是从广东体制中必然会导出的一项政策。以道光初年的叶恒澍事件为契

机，“外禁”政策达至其顶点，对行商的责任追究也被空前地强化。但随着鸦片交易史上的零

丁洋时期的到来，即来航的外国货船先把鸦片卸到停泊在零丁洋的“趸船”上，然后由黄埔

入港的就是合法商品了，因此与“外禁”政策相伴随的责任比重开始向广东官僚一侧倾斜。两

广总督阮元奏请对鸦片贸易实行渐进式的禁绝，或许就是对上述状况的一种回应。包世臣失

望于“外禁”政策的上述现实，同时，他把鸦片问题看作是经济问题，于是就作为一项“拔本

塞源”之策，提出了对外贸易断绝论。与此相反，程含章则代表了在对外贸易存续问题上利

益一致的广东官僚和行商立场，反对包氏的理论。作者还从吴兰修这一代表了广州立场的文

人说明包、程间接争论之所以能形成的原因，以及争论展开的具体过程，认为嘉庆末、道光

初正相当于“广东·鸦片论”的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的鸦片论争中，吴兰修起到的作用，是

在将以程含章《论洋害》为标志的“广东·鸦片论”传播出去的同时，再把“广东·鸦片论”

以外的其他鸦片论，尤其是像“对外贸易断绝论”这类会损害广东社会利益的鸦片论传回到

广东。 

第三章考察鸦片交易的所谓零丁洋时期，身肩实施“外禁”重任的广东官僚的对策。两广

总督李鸿宾的“外禁”困难及“内禁”优先论，一度得到清廷中枢的认可，其结果，道光十年

（1830）年中前后，清朝的鸦片政策就由原来的“外禁”优先，逆转为“内禁”优先，推出了一

系列“内禁”政策。然而，在约一年后的道光十一年五月，由于御史冯赞勋详细呈报了零丁洋

鸦片交易的实情并奏请执行“外禁”优先，清朝的鸦片政策又再次回复到“外禁”优先的轨道。

到了道光十二年，李鸿宾因为迟迟镇压不了连州“猺族”的叛乱而身价骤跌，最后还遭弹劾，

落了个罢免、处罚的下场。由于参与平叛战役的广东士兵因吸食鸦片而一事无成的内幕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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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对新任两广总督卢坤下达了实施“外禁”的命令。清朝“外禁”优先的鸦片政策就此确定

下来。广东官僚通过提倡“外禁”困难及“内禁”优先的理论，将清朝的鸦片政策转换为“内禁”

优先，试图尽可能减轻本群体因实施“外禁”而要承担的责任。 

第四章，以往的研究则基本上未注意对执行鸦片禁令敷衍了事这一点，于是作者考察了

与鸦片禁令相关的“失察处分”问题。如嘉庆四年至嘉庆二十年间（1799～1815），只有“洋船

夹带鸦片烟进口”这一项，广东官僚会因“失察”而受“处分”。嘉庆二十年至道光三年（1815～

1823），中止“失察处分”，只执行“议叙”。随着道光三年所定《失察鸦片烟条例》的颁布，“失

察处分”被恢复执行。当时，新增了“奸民私种罂粟、煎熬烟膏”和“开设烟馆”两类行为为“失

察处分”对象。而且还将鸦片的数量明确规定为执行“处分”的基准。在道光十九年（1839）

制定的《条例》中，不仅“失察处分”的对象有所扩大，而且处分也更为严厉。执行“处分”

的基准还与所“失察”之违法行为应受的刑罚等级挂钩，甚至还破天荒地首次规定了对上司的

“失察处分”。“失察处分”问题在清朝鸦片政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由个体官僚对“失

察处分”的规避亦即“消极性的腐败”在整个官僚体系中累积下来后，鸦片禁止政策就将无可

奈何地走向更加有名无实。 

第五章指出，从道光十一年春至十二年（1932）六月间，“弛禁”论由广东文人吴兰修

在《弭害》一文中作了集中阐述3。随后，道光十四年九月，两广总督卢坤在奏折附片中再

次推荐了“弛禁”论。道光十五年初曹振镛去世，阮元成了内阁大学士，并在中央政界崭露

头角。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与阮元关系向来亲密、曾任广东省道员因而与广东缘分极

深的许乃济，终于在自己的奏折中正式提出了“弛禁”论。“弛禁”论使鸦片贸易合法化，

将其召回广东体制框架内，并由此阻止已被清朝统治体制认定为构成威胁的鸦片船的北上，

这就是使清廷中枢在一个短时期内表现出采纳“弛禁”论倾向的直接原因。许乃济在其奏折

中正式将“弛禁”论作为政策方案提出后，广东的两广总督邓廷桢等设计了实施细则，并向

皇帝复奏，表示全面赞成“弛禁”论。然而，与批判“弛禁”论的朱嶟、许球、袁玉麟不断

上奏相反，除了邓廷桢等广东官僚之外，公开赞成“弛禁”论的人却一个也没有。“弛禁”

论遭到挫折后，照以往一样优先实施以取缔“趸船”为中心的“外禁”政策。作者提出，清

朝真正开始全力处理鸦片问题，是嘉庆四年（1799）明令禁止鸦片贸易，即所谓的“外禁”。

然而在以往的各种研究著作、包括概论性和启蒙性读物中，都提到嘉庆元年皇帝就下达了禁

止进行鸦片贸易的上谕。作者经过细密的考证，认为“嘉庆元年鸦片外禁”建立在两个基础

之上：一个是收录了朱嶟奏折英译本的英国议会文件，即外方史料；一个是魏源一系列著作

中的记事，即中方史料。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影响很大，广泛传播了这一错

误说法。 

第六章强调，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的“鸦片吸食者死刑”论，关注的并非一

般的鸦片吸食者，而是官僚层中的吸食者。黄爵滋等经世官僚为了重建正处于动摇状态中的

清朝统治体制，认为首先必须消除阻碍各项改革的官僚层的腐败。道光帝命令地方大员对“鸦

片吸食者死刑”论发表意见，于是，鸦片战争前夕展开一场所谓“鸦片讨论”。以往的研究

将黄爵滋此奏称为“严禁”奏，并将其性质理解为两年前许乃济“弛禁”奏的对立物，这显

然是一个误解。“弛禁”论既然已经失败，把黄爵滋奏折视为特别针对“弛禁”论的“严禁”

奏是不恰当的。把反对黄爵滋的地方大员看作是“弛禁”论者也是误解，“鸦片讨论”的焦

点是“鸦片吸食者死刑”论的是非，以此为非者 21 人，而以此为是者只有 8 人。地方大员

所反对的是作为禁止手段的“鸦片吸食者死刑”论，如果仅从上奏来看，那 29 人都是“严

禁”论者。“鸦片吸食者死刑”属于“内禁”论，而反对者的立场几乎都是提倡“外禁”优

先。而且在赞成者中也有不少人同时提倡要强化“外禁”。这次“鸦片讨论”最终呈现出的

对立是“内禁”论与“外禁”论，而对当时清政府实施的“外禁”优先政策表示支持的意见，

                                                        
3 梁方仲先生 1960-1966 年初的读书札记，第 204 条《吴兰修及其著作》指出：“《弭害》论禁鸦片事，主

张一面上进口税，一面自种，其说与许乃济等基本相同，但时期似较早。《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

刊》）未有收入此文，实应补入。” 见《梁方仲读书札记》，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304 页。 



占了压倒性多数。 

终章提出，道光帝之所以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未必是因为他赞成“鸦片

吸食者死刑”论。道光帝打算坚决实行必须优先的“外禁”政策，于是就起用了一直予以信

任的、对解决鸦片问题不但认真而且积极采取措施的林则徐，执行这一政策。 

 作者的对以往鸦片战争研究中阶级分析、地主阶级内部派别分析、历史分期分析的宏观

理论框架分析有所突破，能够深入丰富资料的深处挖掘问题，从长时段寻找事情的联系，用

“内禁”与“外禁”的鸦片政策切入官僚群体的对鸦片问题的态度，反映出官僚与地域、群

体的社会关系以及政治、经济利益，将保持官位作为分析问题的基点，强调政治运作中人的

作用，颇有启发性。 

 我国学者已经注意到该书的重要性，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将该书列入“编译丛刊”，确

定钱杭教授翻译，我由于提前看到译稿，写成此文予以介绍。相信随着该书中译本的出版，

井上裕正教授有关清朝鸦片政策的研究，会受到更多人的重视。 


